
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 新生健康檢查家長通知書暨同意書 

親愛的家長您好 

為增進家長及學校更加瞭解 貴子弟的健康情形，本校依『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』辦理健康檢查。健康

檢查是一種積極預防保健的篩檢措施，檢查結果可做為學生健康自我管理的依據，並提供教師做為安排學生學

習活動之參考，透過檢查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以維護及促進學生健康，並由教育部建置學生健康資訊系統進行

全國學生健康情形統計分析，涉及個人資料部分，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處理及利用。

同時，若檢查有異常即需要進一步複查矯治；若檢查結果為陰性表示檢查當時沒有明顯異常，對於未來的健康

狀況仍建議持續定期接受相關之健康檢查。 

本校訂於 08 月 22 日上午 07：40~12：00，由中壢長榮醫院組成之健康檢查醫療團隊，蒞校進行學生健康

檢查(免費檢查，市政府補助)，請 貴家長詳閱以下辦理內容及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後，填寫下方新生健康檢查

回條暨受檢同意書親簽中文全名，請 貴子弟 08 月 21 日與學生健康檢查紀錄卡(請依實際情況填寫，及家長

親簽全名)，兩分資料繳回學校。 

一、檢查項目頭、頸、眼、耳、鼻、喉、口腔、胸部(含心肺、胸廓異常等)、腹部(異常腫大及其他異常)、泌

尿生殖器(僅限男生)、脊柱四肢、皮膚、尿液、血液、胸部 X光檢查等。 

二、血液檢查受檢者配合檢驗事項： 

（一）抽血前一晚，請貴子弟需禁食 8小時，午夜 12 點後即不再進食。當天著體育服裝(輕便服裝)。 

（二）抽血後才可進食(請受檢同學務必準備早餐)，如感到口渴請以開水漱口。 

（三）受檢同學必須配合採集血液檢體，本次檢查約需血液 5-10c.c。 

（四）檢查項目:血液常規、肝功能、血脂肪、腎功能、血清免疫學(B 型肝炎表面抗原與抗體檢查)。 

※受檢者在檢驗過程中，可能發生之副作用與補充說明: 

抽血的過程中常見的不適感包含疼痛及暈眩，抽血後的副作用，則包含抽血部位流血、瘀青或腫脹。一般而

言，疼痛及暈眩的感覺在抽血結束後會消失，流血的副作用則在依照指示加壓止血之後停止。瘀青及腫脹的副作

用通常在一週之內可以緩解。 

三、胸部 X光:胸前請勿配帶金屬物品及項鍊。 

四、同意受檢當天，請勿缺席；若因故缺席，請於 9月 1日中午 12:30 到健康中心，領取安排補行檢查說明。 

五、檢查前請做好個人衛生潔牙、沐浴以方便醫生檢查。 

六、胸部:胸腔及外觀(含心肺、胸廓異常等)、腹部及男生泌尿生殖器檢查時，檢查場地會有安全及適當之遮

蔽，並有工作人員或醫護人員在現場協助維護學生隱私。檢查胸、腹部時隔衣進行視診、聽診、觸診及叩

診檢查；男生泌尿生殖器官時，會請貴子弟將褲子褪下，露出腹部和大腿，以便進行觸診及視診，請家長

給予貴子弟妥適說明以減輕焦慮。基於尊重隱私權，如您不同意貴子弟在校內進行胸、腹部、泌尿生殖器

檢查，請您自行帶至醫療院所，檢查費用自理，並於 9月 19 日前繳交正式檢查報告至健康中心彙整。 

八、本校執行健康檢查工作完成時，會發給學生「健康檢查結果通知單」，若檢查結果初步發現有異常，請家

長陪同子女前往鄰近醫療院所進行複查，將複查及矯治結果註記於「複檢矯治報告回條聯」回條聯請交

回學校。學校將依初、複檢結果建立健康資料進行學生健康追蹤管理。 

九、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逕洽學校衛生組或健康中心詢問電話 4929871 轉 1313。 

感謝家長對本次活動的支持，敬請繼續與我們共同關心貴子弟的健康，養成學生良好的衛生保健習慣。 

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學務處衛生組健康中心敬啟 114 年 8月 16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沿虛線撕下繳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回條暨受檢同意書 

班級：     座號：     姓名：      學號：  

注意事項:     ※女同學請填寫：本人確定無懷孕 □同意  □不同意接受 X光檢查。 

一、茲僅以勾選方式，請在 A、 B 二者勾選其一，並在勾選項目下方以原子筆親簽全名，勿用鉛筆或擦擦筆。 

二、家長或監護人於簽署前，應確實了解健康檢查之項目及內容，並向貴子弟妥適說明以減輕焦慮。 

（請必勾選） 

□  A、已詳閱本通知各項說明，同意並在校內接受全部健康檢查。 

□  B、已詳閱本通知各項說明，部分項目不同意在校內檢查：(請勾選)□胸部 □腹部 □泌尿生殖器(檢查僅

限男生)，不同意接受檢查項目，會自行帶至醫療院所檢查，費用自理，並於 9 月 19 日前繳交正式檢

查報告至健康中心彙整。 

        家長或監護人簽全名(勿用鉛筆或擦擦筆)：                   緊急聯絡電話：   


